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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一○八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一○八年及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

及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

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

況，暨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

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

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度財務

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

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

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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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收入之認列；收入之明細，請詳

財務報告附註六(二十)客戶合約之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入來源主要為導電漿商品銷售，由於收入為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之主要營運活動，且針對主要客戶之銷售條件不盡相同，需判斷並決定履約義務及其滿足之時

間，致收入之認列存有顯著風險，因此，收入認列為本會計師執行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

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評估收入認列會計政策之適當性；評估

並測詴收入認列有關之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選取適當樣本執行交易細部測詴，檢視其

交易條件並評估收入認列時點是否與訂單所載之履約義務及滿足時點一致；選定資產負債表日前

後一段時間之適當樣本，核至各項憑證以確定銷貨及銷貨退回係適當截止；覆核期後重大銷貨退

回及折讓。 

二、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財務報告附註四(七)存貨；存貨評價之會計估計及假

設不確定性，請詳財務報告附註五；存貨評價之說明，請詳財務報告附註六(五)存貨。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由於電子產品技術快速變遷，管理階層需評估存貨過時導致存貨跌價之損失。此項評估涉

及管理階層之重大判斷，因此，存貨評價為本會計師執行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

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選取適當樣本測詴存貨庫齡計算之正確

性並重新計算備抵呆滯之金額；瞭解管理當局估計淨變現價值之依據，核對淨變現價值計算表中

有關銷售價格之支持文件，覆核淨變現價值計算之正確性，確認其是否已依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

低評價；藉由參與及觀察年度盤點存貨，瞭解存貨狀況，以評估損壞或過時貨品之備抵存貨跌價

損失提列合理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告，且維持與

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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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編製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

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

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

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

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

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

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

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

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

其目的非對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勤凱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

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

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

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

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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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

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度財務

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

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

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五】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勤凱公司在努力深耕數年後；於民國108年3月21日掛牌上櫃。然民國108年由於美 

中貿易談判的波譎雲詭，牽動著國際經濟情勢捉摸難定,導致108 年整體產業需求保 

守。展望民國109年,目前中國境內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全球經濟影響存在著不確定 

性，仍是充滿變數、深具挑戰的一年，但本公司仍致力於開發新產品及新業務,期望 

在團隊的努力下民國109年會有較好的業績表現。 

       

    承蒙各位股東百忙之中撥冗參加本公司一○九年股東常會，謹就本公司一○八年度 

營運成果及一○九年營業計劃摘述如下： 

           

108年度營運成果概況 

    (一)營收方面 

108 年度營收淨額為589,199仟元，較107年度營收淨額713,249 仟元，減少約 

17.39%。係整體產業需求保守氛圍下及調整庫存量致導電漿料銷售數量108年 

度較107年度減少所致。 

(二)預算執行情形 

  不適用。（本公司未公開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類別 項  目 民國108年度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589,199 

營業毛利        123,650 

稅後淨利         29,427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8,65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流出 (15,138)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2,03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少數 (9,006)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4.15% 

股東權益報酬率（%） 6.53% 

純益率（%）          4.99% 

每股盈餘（元）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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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具有多年豐富研發經驗的技術團隊以材料技術製程整合為核心技 

術，能提供由研發、製程到生產及配方設計之完整技術與服務，有能力在最 

短時間內開發出具有市場競爭力產品。同時對產品研究開發一向配合客戶及 

市場需求趨勢，並密切注意未來產業動向及發展，研發出的產品除了符合客 

戶目前的現況外，還能掌握市場未來需求。 

 

 

對公司而言；具有潛力之產品可提升市場競爭力及成長率，讓公司生生不 

息、永續經營。除既有產品外，太陽能之「背面銀漿」出貨量持續成長中及 

目前本公司研發5G基地台介質濾波器導電漿樣品經大陸5G建設基站客戶”供 

應鏈 ”測試通過目前正在認證中，希望藉由拓展不同應用領域之業務，增加 

產品之銷售量，期許能在被動元件以外的產業應用上開拓出另一個市場局 

面。 

 

公司將在未來一年，持續專注關鍵核心事業，強化組織與生產能力，精進 

公司治理，以實踐穩定獲利成長的目標。未來，預估109年營收成長仍保持 

審慎樂觀之態度，持續發展核心事業、執行既定策略、強化客戶關係、創新 

產品研發、加速拓展市場，以強化競爭力並帶動獲利進一步成長，面對不確 

定性高的大環境所帶來的種種挑戰，經營團隊及同仁將繼續努力實現轉型， 

完成長期佈局。祈請各位股東給予支持與指教，謝謝各位!。 

 

在此感謝股東們多年來的支持與愛護，謹代表勤凱科技公司的經營團隊祝 

所有股東們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 ：曾聰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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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六】「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第  三  條 第一至第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
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
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
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
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
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
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
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
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 項各款
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 

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
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
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
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 

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
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
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
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
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
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
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
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
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
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
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
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
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 

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
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並載
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
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
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 

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
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
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
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
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
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
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 項
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 

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
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
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
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
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 

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
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
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
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 

該項議案討論。 

配合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第五
項修正，修正第 

四項。 

 

配合 107年 8月 6 

日經商字第
10702417500號
函，增訂本條第 

五項。 

 

項次修改為第六
項，並配合新修
正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之一第
一項及增訂第五
項，修正相關文 

字。 

 

項次修改為第七
項，並配合新修
正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之一第 

二項修正。 

 

項次修改為第八 

項。 

 

項次修改為第九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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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
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
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
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
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
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
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
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
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  十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
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
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
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第二至第三項略。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
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
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
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
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
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
相關議程（包括臨時動議及原
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
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
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第二至第三項略。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
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
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
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
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 

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配合 107年上市
上櫃全面採行電
子投票，並落實
逐案票決精神， 

修正第一項。 

 

為免股東會召集
權人過度限縮股
東投票時間，致
股東因來不及投
票而影響股東行
使投票權利，修 

正第四項。 

第 十三 條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
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
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
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
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以下略。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
應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並
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
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
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
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
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 

以下略。 

配合 107年上市
上櫃全面採行電
子投票，修正第 

二項。 

第 十五 條 第一至第二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
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
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
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 

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一至第二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
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
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
其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
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
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
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 

久保存。 

為落實逐案票決
精神，參考亞洲
公司治理協會建
議修正第三項。 

第 十九 條 第一至第四項略。 第一至第四項略。 

本規則第三次修訂︰民國 109

年 2月 26日董事會通過，民
國 109年 6月 12日股東會同 

意。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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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七】「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理由 

第 

六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 

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得依公司法第一
百六十二條之二規定免印製股票，但應洽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
事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得依公司法第一
百六十二條之二規定免印製股票，但應洽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配合公
司法修 

正 

第
廿
四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廿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二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廿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零二年五月十六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零四年六月十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零五年六月廿九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零八年六月十二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廿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二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廿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零二年五月十六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零四年六月十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零五年六月廿九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零八年六月十二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零九年六月十二日。 

增列修 

改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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